
平罗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25年度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报告

2025年，我局在县委、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，在县委全面依法治县委员会的有力指导下，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全会精神，全面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，紧紧围绕全县法治政府建设工作部署，结合住建领域工作实际，扎实推进依法行政，不断提升法治化水平，为全县住房和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。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主要工作及成效

（一）强化组织领导，压实法治建设责任

局党组高度重视法治政府建设工作，局主要负责人认真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，将法治建设纳入年度工作计划和重要议事日程，与住建业务工作同部署、同推进、同考核。全年主持召开党组会议专题研究法治建设工作4次，听取法治建设工作汇报，及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。一是健全工作机制，及时调整充实局法治建设工作领导小组，明确各成员科室职责分工，形成“一把手”负总责、分管领导具体抓、政策法规室牵头协调、各业务科室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。制定印发《平罗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25年法治政府建设主要任务清单》，明确年度目标任务、工作重点和具体措施，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。二是加强学法用法，严格落实领导干部学法制度，将习近平法治思想、宪法、民法典以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等住建领域法律法规纳入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、会前学法和干部职工例会学习重要内容。全年组织集中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4次，会前学法12次，开展专题法治讲座2次，不断提升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、推动发展、化解矛盾、维护稳定的能力。

（二）规范制度建设，筑牢依法行政根基
一是严格规范性文件管理，严格执行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，落实合法性审查、集体讨论决定等制度。全年制定、修订规范性文件4件，均按规定进行合法性审查和备案，确保文件内容合法合规、符合实际。二是加强文件清理，开展涉及营商环境、公平竞争等方面的规范性文件专项清理工作，及时废止或修改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文件2件，维护法治统一。

（三）严格规范执法，提升行政执法水平

一是全面落实行政执法“三项制度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，依托宁夏行政执法监督平台，及时、准确公示行政执法主体、人员、救济渠道和随机抽查事项清单等信息。全年公示行政处罚案件29件，接受社会监督。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，为一线执法人员配备执法记录仪，规范文字、音像记录，实现执法全过程留痕和可回溯管理。严格执行“一案一光盘”制度，所有执法音视频资料及时归档保存。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，明确法制审核机构、人员和职责，对所有适用一般程序的行政处罚案件进行法制审核，未经法制审核或者审核未通过的，不得作出决定，确保执法决定合法有效。二是加强执法队伍建设，严格落实行政执法人员持证上岗和资格管理制度，组织执法人员参加行政执法资格考试和业务培训，全年组织执法人员参加各类法律法规和业务培训2次，不断提升执法人员业务素质和执法能力。2025在开展的行政执法案卷评查过程中，住建系统行政执法案卷10件处罚卷宗均为良好等次，以评促改，提升执法规范化水平。三是加大重点领域执法力度，聚焦建筑市场、工程质量安全、房地产市场、物业管理等重点领域，持续开展专项整治行动，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，维护良好市场秩序。全年开展执法检查60次，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99份，立案查处违法违规行为11起。

（四）优化政务服务，持续优化营商环境

一是推行包容审慎监管，探索推行“柔性执法”“服务型执法”，对占道经营等轻微违法行为以教育指导为主，帮助个体、企业缓解解难。积极开展“法治体检”活动，为建筑企业提供法律咨询服务，引导企业依法经营。二是提升政务公开水平，严格执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，及时、准确公开政府信息，保障公众知情权、参与权和监督权。全年制发公文169件，其中依申请公开155件。

（五）强化普法宣传，营造浓厚法治氛围

一是落实普法责任制，严格落实“谁执法谁普法”普法责任制，结合“安全生产月”“宪法宣传周”等重要时间节点，深入建筑工地、房地产企业、物业小区、乡镇农贸市场等场所，开展形式多样的法治宣传活动。全年开展法治宣传6场次，发放宣传资料1000余份，解答群众法律咨询800余人次。二是丰富宣传形式，充分利用局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平台，发布住建领域法律法规知识和典型案例，扩大普法宣传覆盖面和影响力。三是加强行业法治教育，组织建筑企业负责人、项目经理、安全员等关键岗位人员开展法律法规培训，提升行业从业人员法治意识。

（六）依法化解矛盾，维护行业和谐稳定

一是畅通诉求渠道：认真办理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、信访件等群众诉求，及时回应社会关切。全年办结12345热线工单4213件，信访件91件，办结率100%。二是加强行政调解，积极运用行政调解方式化解房地产、物业管理、工程款拖欠等领域的矛盾纠纷，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。三是做好行政应诉工作，支持人民法院依法受理和审理行政案件，严格落实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，全年出庭应诉行政诉讼案件33件，出庭率100%，认真履行生效判决。

二、存在的问题和不足

在肯定成绩的同时，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，我局法治政府建设工作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，个别干部职工的法治意识和依法行政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，运用法治思维解决问题的能力还需加强。行政执法规范化水平仍需提高，部分执法人员的执法技能和文书制作水平有待提升。普法宣传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还需增强，行业法治文化氛围有待进一步浓厚。运用信息化手段提升法治政府建设水平方面还有提升空间。

三、2026年工作计划

2026年，我局将继续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，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区、市、县关于法治政府建设的决策部署，重点抓好以下工作：

一、持续深化法治学习宣传：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，将其纳入干部教育培训必修内容。加大住建领域法律法规宣传力度，创新宣传方式，提升宣传效果。

二、着力提升依法行政能力：进一步完善行政决策机制，严格落实合法性审查、风险评估等程序。加强行政执法队伍建设，持续开展执法培训和案卷评查，全面提升执法规范化水平。

三、深入推进重点领域执法：聚焦群众关切的热点难点问题，加大建筑市场、工程质量安全、房地产市场等领域执法力度，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。

四、不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：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，优化审批服务，推行包容审慎监管，为市场主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。

五、有效防范化解矛盾纠纷：健全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机制，依法及时妥善处理各类信访投诉和行政争议，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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